
解釋字號 釋字第15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7年09⽉29⽇

解釋爭點 限制更⾏再審之判例合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法院四⼗六年度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所稱：「⾏政訴訟

之當事⼈對於本院所為裁定，聲請再審，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

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。」旨在

遏⽌當事⼈之濫訴，無礙訴訟權之正當⾏使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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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稱意旨略稱：聲請⼈承租葉０顯之耕地，臺灣省桃園

縣楊梅鎮公所辦理訂立三七五租約時，將其中兩筆之出租⼈誤載

為葉０瑞，並漏列其餘三筆，因葉０顯死亡，不能協同更正，乃

依照規定單獨聲請辦理，該公所置之不理，經訴願、再訴願並提

起⾏政訴訟，為⾏政法院六⼗六年度判字第⼗七號判決駁回。經

以「適⽤法令顯有錯誤」為理由，訴請再審，為同院同年度裁字

第九⼗九號裁定駁回；復以「不適⽤法令」為理由，對該裁定聲

請再審，亦為同院同年度裁字第⼀五九號裁定適⽤同院四⼗六年

度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駁回，妨害聲請⼈之訴訟權，有牴觸憲法

第⼗六條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

之規定聲請解釋。

　　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關於確定終局裁

判所適⽤之「法律或命令」，乃指確定終局裁判作為裁判依據之

法律或命令或相當於法律或命令者⽽⾔。依法院組織法第⼆⼗五

條規定：「最⾼法院各庭審理案件，關於法律上之⾒解，與本庭

或他庭判決先例有異時，應由院⻑呈由司法院院⻑召集變更判例

會議決定之。」及⾏政法院處務規程第⼆⼗四條規定：「各庭審

理案件關於法律上之⾒解，與以前判例有異時，應由院⻑呈由司

法院院⻑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之。」（現⾏條次為第三⼗八條

第⼀項）⾜⾒最⾼法院及⾏政法院判例，在未變更前，有其拘束

⼒，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，如有違憲情形，⾃應有司法院⼤

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適⽤，始⾜以維護⼈⺠之權

利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所謂⼈⺠有訴訟之權，乃⼈⺠司法上之受益

權，指⼈⺠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有提起訴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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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審判之義務⽽⾔。惟此項權利，依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為防

⽌妨害他⼈⾃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

益所必要者，得以法律限制之。裁判確定後，當事⼈即應遵守，

不容輕易變動，故再審之事由，應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。⾏政法

院四⼗六年度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所稱：「⾏政訴訟之當事⼈對

於本院所為裁定，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

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。」係對於當事⼈以原

裁定之再審事由，再對認該事由為不合法之裁定聲請再審，認為

顯不合於⾏政訴訟法之規定者⽽⾔，旨在遏⽌當事⼈之濫訴，無

礙訴訟權之正當⾏使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戴炎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洪遜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⽟波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與齡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姚瑞光 

程序上之不同意⾒–本件「應不受理」 

⼀、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之「法律或命
令」不包括「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」之「判例」在內。 
憲法第七⼗八條規定：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⼀解釋法律及
命令之權」。故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⼆條、第三條第⼀項第⼆
款、第四條第⼀項第⼀、⼆款、第七條、第⼗三條所規定之「法
律」、「命令」之含義，均應與憲法第七⼗八條所規定者相同。
關於「法律」之定義，憲法第⼀七○條明定：本憲法所稱之法
律，謂經立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之法律。關於「命令」之意義，
憲法未設定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，應指各機關就⼀般事項
所發布，有法規性質之條文⽽⾔。「判例」並非憲法第⼀七○條
所定之法律，無待辭費。同時，「判例」既非最⾼審判機關發布
之命令（無發布之權），司法院依法亦無對外發布將「判例」作
為該院命令之權，故「判例」並非命令，亦甚明顯。⼈⺠對於確
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
義者，固得聲請解釋憲法，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以外之判例，雖
得為終局裁判之依據，但顯非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
第⼆款所定之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，就該條項款⽽⾔，即非司法
院⼤法官會議解釋之對象，故該條項規定之「法律」或「命
令」，應專指憲法第⼀七○條規定之法律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
條規定之命令⽽⾔，不包括「判例」在內。 
⼜「判例」，在法律上並無拘束⼒。如果「判例」違法，或因法
律已經修正，「判例」縱未變更，亦無拘束⼒之可⾔。前者如最
⾼法院四⼗⼀年臺上字第⼀四三⼆號關於質權⼈拍賣質物之判



例，其中「應由質權⼈聲請法院準照動產執⾏程序辦理，不容質
權⼈⾃⾏出賣質物，以求受償」部分（該判例刊載於最⾼法院四
⼗三年六⽉印⾏之判例要旨續編⼗六⾴），顯然違反⺠法第八九
三條第⼀項之規定，同時亦違反司法院院字第九八○號解釋；後
者如最⾼法院⼆⼗九年上字第⼀七六七號判例：「在第⼆審追加
原非當事⼈之為他造當事⼈，不能因原為他造當事⼈之⼈表⽰同
意⽽認為合法」，就現⾏⺠事訴訟法第四四六條第⼀項但書規定
之情形⽽⾔，顯無適⽤之餘地。雖上列⼆個判例，均未經司法院
院⻑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議變更，但前者因違反法律及司法院之
解釋，後者因法律已經修正，均無拘束⼒之可⾔。退步⾔之，
「判例在事實上，縱有拘束⼒，亦因有拘束⼒者，未必即為「法
律」或「命令」（宗教之教規及⼀般社會道德，均有相當拘束
⼒，但不能謂教規或道德，有法律或命令之性質）。本件解釋理
由書謂「判例在未變更前，有其拘束⼒」云云，顯無法律或法理
之依據。 

⼆、在體制上不容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就「判例」有無牴觸憲法，
加以解釋。憲法第七⼗七條規定：司法院為國家最⾼司法機關，
掌理⺠事、刑事、⾏政訴訟之審判。故最⾼法院就⺠事、刑事訴
訟⽅⾯，為國家最⾼之審判機關；⾏政法院就⾏政訴訟⽅⾯，為
國家最⾼之審判機關。此⼆國家最⾼審判機關之任何⼀件裁判，
在體制上均具有「適法性」（法律審、終審）及「最⾼性」，除
依法定程序如再審、非常上訴等變更外，任何機關無權對於該項
具有「適法性」及「最⾼性」之裁判，再加審核其當否。最⾼法
院及⾏政法院之「判例」，係由庭⻑從⼀般裁判中，擇其可為範
例者選出，或經全體庭推開會（判例會議）通過，或經詳加審核
後，呈經司法院核定，始能成立，其「適法性」及「最⾼性」更
無可疑。雖事實上仍有少數不當之「判例」存在，但係由於⼈的
因素所致，不因此⽽影響其「適法性」及「最⾼性」。此項不當
之「判例」，僅得經由變更判例會議程序⾃⾏變更之，不容任何
司法機關再加審核，解釋其是否牴觸憲法。倘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得將「判例解釋為牴觸憲法或不牴觸憲法，則不但最⾼法院及⾏
政法院之上，尚有上級法院，且司法院之上，尚有上級司法機
關，憲法第七⼗七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之最⾼司法機關，無異已
由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所取代，與此有關部分之憲政體制，破壞無
遺，⾃非憲法之所許。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制定當時，未將「法
律或命令」以外之其他可為確終局裁判之依據者，列入得由⼈⺠
聲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之範圍，其故在此（註⼀）。 

（註⼀）有謂：立法機關制定之「法律」，⾏政機關發布之「命
令」，有牴觸憲法情事者，得由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。同理，
司法機關作成之「判例」，如有牴觸憲法疑義，⾃亦得由司法院
⼤法官會議加以解釋。殊不知前⼆者係法立法、⾏政、司法權⼒
互相制衡之當然結果，並世各法治國家皆然。⾄對於國家最⾼審
判機關之裁判（判例），任何法治國家，絕無得由另⼀司法機關
加以審核，解釋其是否牴觸憲法之事例。 

三、⾏政法院為保障⼈⺠權利，免受國家權⼒侵害之最⾼審判機



關，⽽非侵害⼈⺠權利之機關。聲請⼈主張⾏政法院之判決及裁
定，不法侵害其憲法上之訴訟權，未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不
得聲請解釋憲法。本件聲請⼈因承租葉０顯之耕地，主張桃園縣
楊梅鎮公所於辦理訂立耕地三七五租約時，誤載出租⼈姓名為葉
０瑞，並漏列三筆耕地，因葉０顯已死亡，不能協同辦理更正及
補列登記，曾依法單獨申請辦理登記，該鎮公所不予置理，經訴
願、再訴願受駁回後，提起⾏政訴訟，亦受駁回，依法再審，不
料⾏政法院六⼗六年裁字第⼀五九號裁定，不應適⽤四⼗六年裁
字第四⼗⼀號判例（不得以同⼀原因，更⾏聲請再審）駁回聲請
⼈之聲請再審，有妨害聲請⼈之訴訟權，⽽違背憲法第⼗六條之
規定云云。僅可謂其受憲法保障之「財產權」（耕地租賃為財產
權）遭受桃園縣楊梅鎮公所之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對於該鎮公所
提起訴訟⽽已，並無以訴訟權受不法侵害為由，對於⾏政法院或
其評事提起訴訟（例如主張評事有枉法裁判情事），⾃與司法院
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⼈⺠聲請解釋憲法應踐
⾏之程序不合。 

基上所述，本件聲請⼈主張⾏政法院之裁判不當，侵害聲請⼈之
訴訟權，⽽未以此為理由，對於⾏政法院或其評事，依法定程序
提起訴訟，與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⼈
⺠聲請解釋憲法應備之要件不合，依同條第⼆項規定，⼤法官會
議應不受理。況⾏政法院六⼗六年裁字第⼀五九號裁定所適⽤之
同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，既非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
四條第⼀項第⼆款所稱之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，顯非可得聲請解
釋之對象。在國家體制上，同為司法機關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，
對於國家最⾼審判機關之「判例」或裁判，⼜無審查其是否牴觸
憲法之權，尤不應以⾏政法院之上級法院及司法院之上級機關⾃
居，對於曾經司法院核定之「判例」，為實體上是否牴觸憲法之
解釋。 

實體上之不同意⾒–本件應為違憲之解釋 

⼀、聲請⼈係主張「⾏政法院裁字第⼀五九號裁定尚有妨害呈請
⼈之訴訟權，⽽違背憲法第⼗六條規定」，並未主張同院四⼗六
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如何牴觸憲法，本會議逕就該判例⽽為解
釋，係「聲請外之解釋」。 
⺠事訴訟法第三百八⼗八條規定，「法院不得就當事⼈未聲明之
事項為判決」。違者，無論其判斷之理由是否正當，均屬「訴外
裁判」，當然為違背法令。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及統⼀解
釋法令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、第六條⾄第九條等規
定，均係依「聲請」為之。聲請解釋，必有聲請解釋之⽬的（與
「訴之聲明」相類）及聲請解釋之原因事實（參閱司法院⼤法官
會議法第六條第四款、第⼆款、第三款）。本件聲請⼈聲請解
釋，其「呈請書」之「主旨」項下僅載「請交⼤法官會議解釋⾏
政法院適⽤之法律是否有牴觸憲法事」等語，其未聲請解釋⾏政
法院所適⽤之「判例」牴觸憲法，已極明顯。其「呈請書」之
「事實（⼆）」部分載明：「因⾏政法院之該判決有下列之適⽤
法規顯有錯誤…（１）……不得適⽤臺灣省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



辦法第⼆條之『耕地租約之訂立、續訂、變更、終⽌或註銷，應
由出租⼈會同承租⼈依本法之規定申請登記』，應適⽤同條之
『如因特殊情形，出租⼈或承租⼈不能會同對⽅申請登記時，得
由⼀⽅陳明理由，填具保證書呈請單獨登記』……（２）……⾏政
法院無適⽤該登記辦法第⼆條規定」等語，核該「呈請書」全
文，無隻字主張⾏政法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牴觸憲法
情事。且查聲請⼈提起再審之訴，係以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為
理由，其後對於駁回之裁定聲請再審，係以「不適⽤法規」為理
由，此有卷附之裁定可稽，並為本件解釋理由書⾸段載明之事
實。是聲請⼈非「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
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，事橿明顯，⾏政法院⾃不應適⽤與本件情
形顯不相同之該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，駁回聲請⼈再
審之聲請。故聲請⼈主張「⾏政法院裁字第⼀五九號應照准再
審，不得適⽤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」，不過謂聲請⼈先
後分別係以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「不適⽤法規」之不同原因，
為再審之理由，並非「復以同⼀原因事實……更⾏聲請再審」⽽
已，毫無指摘該判例牴觸憲法之意思。本件解釋理由書⾸段既載
明「經以『適⽤法令顯有錯誤』為理由，訴請再審，……復以
『不適⽤法令』為理由，對該裁定聲請再審」等語，⼜就聲請⼈
所未指摘之⾏政法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是否牴觸憲法
⽽為解釋，與普通法院之「訴外裁判」相類，應列入「聲請外解
釋」之範圍。 

⼆、「再審之事由，應以法律所明定為限」，與判例禁⽌當事⼈
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
再審」無關。裁判確定後，就法院⽅⾯⾔，有不可廢棄（撤銷）
性之確定⼒。就當事⼈⽅⾯⾔，有信賴性之確定⼒。故非有法律
所定之再審原因（事由），縱令確定之裁判不當，如裁判不適⽤
法規，誤解法律、採證不當等，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
審。但無法定之再審原因⽽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者，在⺠事
訴訟，在⺠事訴訟，法院僅得以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不合法為理
由，以裁定駁回之（⺠事訴訟法第五○⼆條第⼀項，第五○七
條）；在刑事訴訟屬於「法院認為認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
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」（刑事訴訟法第四三三條）之範圍；在⾏
政訴訟，因⾏政訴訟法就此並無規定，依該法第三⼗三條準⽤⺠
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法院應以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不合法為理由，
以裁定駁回之（⾏政法院四⼗八年裁字第三六號、四⼗九年裁字
第七三號判例）。此種以不合法⽽駁回之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，
法律均有明文規定，殊無於法律規定之外，另⾏創設「當事⼈對
於本院所為裁定，聲請再審，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
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之判例之必要。
且「再審之事由，應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」，僅有非法律明定之
事由（原因），不得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之義，並無「當事
⼈對於本院所為裁定，聲請再審，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
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之意。蓋前次
駁回再審之裁定，不論係以何種理由為依據，對於後⼀次聲請再
審，在法律上均無禁⽌或限制之效⼒也。亦即對於後⼀次聲請再
審，是否合法以及有無理由，均應專就後⼀次聲請再審予以調查



及裁判，與前次聲請再審之由，是否為「法律所明定者」無關。 
本件解釋理由書以「再審之事由，應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」為理
由，⽽承認於法無據之⾏政法院所為「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不得
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
之判例之適法性，無異「竊張公之帽，假老李⽽戴之」，法理不
無舛誤。 

三、以同⼀原因事實，對於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
審，與「濫訴」無關。 
⾏政訴訟之當事⼈，對於⾏政法院之裁定，聲請再審，經駁回
後，復以同⼀原因事，對於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
審。苟其同⼀因事實，與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之規定相合者
（例如先後均係以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為原因），即無以「防
（遏）⽌濫訴」為理由，⽽謂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實……更⾏
聲請再審」。蓋⾏政訴訟法及其準⽤之⺠事訴訟法，均無此項禁
⽌之規定也。苟其同⼀原因事實，與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之規
定不合者，亦不得以「防⽌濫訴」為理由，⽽禁⽌其更⾏聲請再
審。蓋再審之訴（或聲請再審），為前訴訟之再開及續⾏，實質
上為前訴訟之繼續，並非另⼀新訴，無「防⽌濫訴」之丁⾔。何
能以「防（遏）⽌濫訴」為理由，⽽任意禁⽌對於駁回再審聲請
之裁定，以同⼀原因事實，更⾏聲請再審？四 國家欲限制⼈⺠憲
法上之「訴訟權」，僅得制定「法律」限制之，不得由法院以
「判例」限制之。國家（不包括任何之國家機關在內）為防⽌妨
礙他⾃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
要，得制定「法律」，限制⼈⺠憲法上享有之「訴訟權」。例如
制定國家總動員法，限制「⼈⺠債權之⾏使」（該法第⼗六
條），不許訴請清償是。此種限制，固為憲法第⼆⼗三條所明
定，惟⾏政法院不過為國家最⾼審判機關之⼀，並非國家本⾝，
無論基於何種必要，均不得⾃創「判例」，限制⼈⺠之「訴訟
權」。本件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，既未說明國家（非⾏政法院）
有限制此項再審之特別必要（註⼆），⼜未說明「判例」即係國
家制定之「法律」之任何理由，徒以「最⾼法院及⾏政法院判
例，在未變更前有其拘束⼒，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，如有違
憲情形，⾃應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適
⽤，始⾜以維護⼈⺠之權利……」及「裁判確定後，當事⼈即應
遵守，不容輕易變動」，等，與「國家」得制定「法律」限制⼈
⺠訴訟權無關之詞，承認⾏政法院得⾃創「判例」限制⼈⺠憲法
上享有之「訴訟權」，開司法史上之惡例。名為解釋憲法，實已
牴觸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。 

（註⼆）⾏政訴訟法及其準⽤之⺠事訴訟法，因提起再審之訴或
聲請再審，均有再審期間之限制（⾏政訴訟之再審期間為⼆個
⽉，⺠事訴訟之再審期間為三⼗⽇，分別規定於⾏政訴訟法第⼆
⼗九條、⺠事訴訟法第五百條），在此頗短之再審期間內，當事
⼈不可能於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再三（多
次）聲請再審，故⾏政訴訟法及⺠事訴訟法均無特設「再審經裁
定駁回後，不得更以同⼀原因聲請再審」規定之必要。刑事訴訟
法除以（⼀）因重要證據漏未審酌⽽聲請再審，其期間為⼆⼗⽇



（刑事訴訟法四⼆四條）（⼆）為受判決⼈之不利益聲請再審，
於判決確定後，經過刑法第八⼗條第⼀項期間⼆分之⼀者，不得
為之（同法四⼆五條）外，以其他原因聲請再審者，均無再審期
間之限制，甚⾄於刑罰執⾏完畢後或已不受執⾏時，仍得聲請再
審（刑事訴訟法四⼆三條）。似此情形，可能以同⼀原因，無限
次聲請再審，故刑事訴訟法第四三四條第⼆項設「經前項裁定
（認無再審理由裁定駁回）後，不得更以同⼀原因聲請再審」之
規定，即為國家認有限制再審之特別必要，⽽制定「法律」限制
再審之適例。 

五、⾏政法院之「判例」，禁⽌以同⼀原因事實，更⾏聲請再
審，並未明⽰「係對於當事⼈以原裁定之再審事由，再對認該事
由為不合法裁定，聲請再審，認為顯不合於⾏政訴訟法之規定者
⽽⾔」，縱令有此意思，亦與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相牴觸。 
⾏政法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，係謂「⾏政訴訟之當事
⼈，對於本院所為之裁定，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
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。」並無解釋
理由書所載「係對於聲請再審顯不合於⾏政訴訟法之規定者⽽
⾔」之明⽰及意思。依「判例」之文義，凡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
均不得以同⼀原因事實，對於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
審。故聲請再審，因：（⼀)不合程式（⾏政訴訟法第⼗三條、
第⼗四條、第三⼗三條準⽤⺠事訴訟法第五○⼀條），（⼆）已
逾期間（⾏政訴訟第三⼗條、第⼆⼗九條，第三⼗三條準⽤⺠事
訴訟法第五○⼆條第⼀項），（三）法律上不應准許（例如以發
⾒證⼈為聲請再審理由），（四）無理由，⽽受裁定駁回後，均
不得以同⼀原因事實，對於駁回再審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。此
項判斷，不但於法無據，且有捨法律及判例⽽不⽤之違法情形。
設有某甲，初以「依法律應迴避之評事參與裁判者」（⾏政訴訟
法第⼆⼗八條第四款）為原因，聲請再審，因聲請書不合程式，
⼜不遵補正，經⾏政法院裁定駁回後，復以同⼀原因對於駁回再
審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（仍指該評事依法應迴避⽽不迴避）。
假定此次聲請再審，並無（⼀）不合程式，（⼆）已逾期間之情
形，試問⾏政法院依何法律，得以「當事⼈對於本院所為之裁
定，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
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為理由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（註
三）？⼜如某⼄初以「裁判不適⽤法規」（非法定之再審事由）
為原因，聲請再審，受駁回後認該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，亦有同
⼀原因（裁判不適⽤法規），對該裁定更⾏聲請再審。此時，⾏
政法院亦僅得以某⼄聲請再審，核與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所列
各款情形，不相符合，非法律之所許為理由，以裁定駁回其（更
⾏）再審之聲請⽽已（註四），仍不得以「當事⼈對於本院所為
之裁定，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
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為理由，駁回其（更⾏）再審
之聲請。 
本件解釋理由書謂：⾏政法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「係
對於聲請再審顯不合於⾏政訴訟法之規定者⽽⾔」，雖經煞費苦
⼼，希圖削趾適履，但依上舉⼆例觀之，仍非合法之論斷。且該
項「判例」，無論是否「旨在防⽌當事⼈濫訴」，本件解釋文及



解釋理由書，均不能說明國家不制定「法律」，限制⼈⺠「以同
⼀原因事實……更⾏聲請再審」（如刑事訴訟法第四三四條第⼆
項所設之限制），⾏政法院竟⾃創「判例」限制之何以不牴觸憲
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理由。 

（註三）依⾏法院六⼗⼀年裁字第⼆⼀⼆號判例：再審之訴經以
裁定駁回後，當事⼈更⾏聲請再審，如認其再審之聲請合於法定
條件，應先以裁定廢棄原裁定，……然後依法為再審之判決。⾜
⾒更⾏聲請再審，合於法定要件者，⾏政法院不得以其「復以同
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，應在
受限制之列，⽽不予准許。 

（註四）⾏政法院五⼗⼆年裁字第五號判例：「當事⼈對於本院
裁定所為再審之聲請，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九條（相當於現⾏法
第三⼗三條）及第⼆⼗四條（相當於現⾏法第⼆⼗八條）之規
定，必其裁定有⺠事訴訟法第四百九⼗⼆條（現⾏法為第四百九
⼗六條）所例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始得為之」。其反⾯意義為：苟
其裁定無⺠事訴訟法第四百九⼗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者（依現⾏
⾏政訴訟法之規定，應改為無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所列各款情
形之⼀者），依法即不得聲請再審。⾜⾒以同⼀原因事實，更⾏
聲請再審，不合於法定要件者，⾏政法院亦不得以其「復以同⼀
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」，應在受
限制之列，⽽以裁定駁回之（應以不合於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
所列各款情形之⼀⽽駁回之）。 

基上所述，本件解釋，係聲請外之解釋，當然違法。⼈⺠以同⼀
原因事實，對於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，並非「濫
訴」。限制⼈⺠之訴訟權，應由國家制定「法律」為之，⾏政法
院雖為國家最⾼審判機關之⼀，但並非國家本⾝，無論是否「旨
在防⽌當事⼈之濫訴」，其⾃創「判例」，限制⼈⺠之訴訟權，
均顯與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相牴觸。本件解釋文及解釋理由
書，以「防⽌濫訴」，「係對於聲請再審顯不合於⾏政訴訟法之
規定」等理由，承認⾏政法院得⾃創「判例」，限制⼈⺠憲法上
享有之訴訟權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不無違背。 

不同意⾒書⼆ ⼤法官 陳世榮 

解釋文 
⾏政訴訟之當事⼈，對於⾏政法院所為之裁定，聲請再審經駁回
後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，雖聲請再審之原
因事實前後相同，然既非對前裁定更⾏聲請再審，不能以⼀事再
理論。 



解釋理由書 
⾏政法院四⼗六年裁字第四⼗⼀號判例謂：「⾏政訴訟之當事
⼈，對於本院所為之裁定，聲請再審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
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⾏聲請再審。」按當事⼈
據以聲請再審之裁定，既前後不同，則不能謂就同⼀訴訟標的更
⾏聲請再審，即使聲請再審之原因事實前後相同，顯與⼀事再理
之情形有間，仍不得以「當事⼈對於本院所為之裁定，聲請再審
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⼀原因事實，⼜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
更⾏聲請再審」為理由，駁回其再審聲請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4條第1項第2款(47.07.21)

法院組織法第25條(58.04.10)

⾏政法院處務規程第24條(100.07.21)

⾏政法院46年裁字第41號判例

相關文件 抄附葉0房呈請書⼄件 (原附件略) 

抄葉0房呈請書 中華⺠國六⼗六年五⽉卅⼀⽇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請交⼤法官會議解釋⾏政法院適⽤之法律是否有牴觸憲法

事。

說 明：⼈⺠有訴願及訴訟之權憲法⼗六條有明文，及⼈⺠於其憲

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

確定終局，裁判所適⽤之法律，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議

者。可申請⼤法官會議解釋，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

第⼆款有明文，先⾏呈述之。

⼀、事實：

(⼀)查楊梅鎮○○○○段第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⼟地，各持分均

三七八○○分之⼀八五⼀六，及同所○○○、○○○，○○○地

號，⼟地各持分⼆分之⼀， (該地原共有⼈係葉0光該葉0光⺠國

卅四年死亡由葉0顯繼承）以上五筆⼟地各持分，連同⼟⾓造房

屋五棟，確係⽇治時代由前所有⼈葉0光葉0顯⽗⼦出租給呈請⼈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849&no=4&ldate=1958072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88&no=25&ldate=1969041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449&no=24&ldate=20110721
https://bit.ly/3wPpIx9


開墾及耕作，租⾕為三百⽄，如呈⾏政法院房捐收據、⽔利費收

據、葉0海付收⾕收據、及葉0祥等⼟地證明兼保證書，可鐵證事

實，右記○○○、○○○兩筆⼟地之持分原字第七號三七五租約

時，被告機關地政⼈員彭0灶於⺠國卅八年辦理訂立三七五租約

時，出租⼈葉0顯誤訂為無所有權⼈ (無因管理⼈）葉0瑞名義，

及將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三筆地均持分⼆分之⼀漏訂入

該原七號三七五租約內，奈因被告機關所訂立之⺠國卅八年原字

七號字三七五耕地租約，因合法原出租⼈葉0顯死亡，不能協同

辦理更正當時之出租⼈名義為葉0顯，及不能依當時之實在出租

事實協同辦理補列當時⼀⿑出租之第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地

號⼟地各持分⼆分之⼀，因此於⺠國六⼗五年⼀⽉⼗三⽇呈請⼈

依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⼆條規定，檢同⼟地證明兼保證書

請求被告機關派員實地調查證明兼保證⼈後，依該登記辦法第⼆

條規定准予單獨申請更正及補列登記，⽽被告機關不予置理，訴

願及再訴願機關均不予核准更正及補列登記，均有不合之處，⾄

於再訴願機關決定書理由批定○○○地號之地⽬為「建」，

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地⽬為⼭林，主張補列登記顯無依據⼄節，

不合事實，查上各地號⼟地於⽇治時代已由葉0顯⽗⼦出租給呈

請⼈開成⽥如照片，⽽未申請地⽬變更，係業主之貽慢者，⼜原

再訴願機關之決定書，批定右列⼟地，再訴願⼈與系爭⼟地所⼈

間，經司法機關判決確定不能證明有租賃關係存在有案，部份不

當，查呈請⼈請求補列右⼟地登記之對象，係當時之葉0顯葉0光

⽗⼦，非係黃0海 (判決確定者），請⾏政法院判決，准予單獨更

正，補列登記，以資保護呈請⼈法益在案。

(⼆)結果⾏政法院以判字第⼗七號判決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，因

⾏政法院之該判決有下列之適⽤法規顯有錯誤

(1)呈請⼈係申請⺠國卅八年原字第七號三七五耕地租約之出租⼈

名義更正為⺠國卅八年當時之所有權⼈葉0顯，非係因所有權⼈

為買賣、贈與、死亡⽽變更所有權⼈申請租約變更登記不復適⽤

「臺灣省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辦法第⼆條之耕地租約之訂立、續

訂、變更、終⽌、或註銷應由出租⼈同承租⼈依本法之規定申請

登記」應適⽤同條之「如因特殊情形出租⼈或承租⼈不能會同對

⽅申請登記時，得由⼀⽅陳明理由填具保證書呈請單獨登記」⽽

應准許呈請⼈出租⼈名義之單獨更正

(2)呈請⼈因⺠國卅八年之所有權⼈死亡不能協同申請同⽇據時代



出租該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三筆租地之補列登記，是古

檢同葉阿祥等九⼈⼟地證明兼保證書，呈請被告官署核准單獨補

列登記尚合登記辦法第⼆條之單獨補列登記辦法第⼆條之單獨登

記規定，⾏政法院無適⽤該登記辦法第⼆條規定。

⼆、依據之法律：

⾏政法院之判字第⼗七號判決已適⽤法令顯有錯誤之故，經呈請

⼈聲請再審⾏政法院裁字第九⼗九號裁定再不適⽤法令之故，經

呈請⼈複⾏聲請不服該九⼗九號裁定之再審，⽽⾏政法院以裁字

第⼀五適⽤法令者，⾏政法院裁字第⼀五九號應照准再審不得適

⽤四⼗六適⽤法令者，⾏政法院裁字第⼀五九號應照准再審不得

適⽤四⼗六解釋理由書




